
   

 

浅析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商品化问题 

文/林志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后会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
质？会不会否定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和按劳分配制度？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探讨和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是不是商品的争论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是不是商品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总的看来，
可以分为赞成派和反对派两种观点 
   赞成社会主义的劳动力是商品的观点主要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依
然存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劳动力成为商品，承认劳动力是商品，有助于形成劳动力市
场、改革劳动工资制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优化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劳动力成为商品并不是剥削
关系的标志，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与公有制、按劳分配不矛盾，不否定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资
本主义社会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是要掩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正是揭
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劳动力成为商品，而在于剩余价值归
谁占有，等等。 
   反对社会主义的劳动力是商品的观点主要有：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劳
动人民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在资本主义私
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劳动力商品理论是和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对立
的，会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劳动力商品理论和公有制是矛盾的，会否定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
和按劳分配制度。 
二、社会主义劳动力是商品的原因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依然存在首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有
人身自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劳动者的人身自由不仅有制度保证，而且有法律保障。无
论是在国有经济还是集体经济中的劳动者都有人身自由，都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
在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共同占
有。但是劳动者个体还不能直接支配生产资料，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事实上还处于分离状态，所以，
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生产资料的“一无所有”者，一身而二任。综上所述，社会主
义条件下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条件依然存在。 
   （二）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
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在党的重要文件中提出了“劳动力市场”这一命题，是对
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非商品论的重大突破，为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
商品的理论提供了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
置起基础性作用。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同样要进入劳动力市场，并通过市场的价格机
制，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在劳动力市场上，
劳动力作为商品能够自由流动，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合理布局，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自主招聘或辞退
职工，劳动者也可以依据自身的条件选择工作单位，既可以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就业，又可以
到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中就业。 
三、劳动力成为商品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一）劳动力成为商品，并没有改变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的地位 
   说社会主义劳动力具有商品的属性，并不排斥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两者在生产资
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者虽然具有国家主人和企业雇员双
重身份，但社会主义已经消灭了剥削，劳动剩余成果不是归资本家所有而是由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
国家所有。劳动力成为商品实际上是劳动力参与社会生产的方式，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有
效途径。 
   （二）劳动力成为商品，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高，还不能实行马克思所设想的分配原则—
—按需分配，而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等量劳动获取等量价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劳动者
所付出的劳动，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也不直接表现为商品，单个劳动者在企业的商品生产中付出
的“劳”没有直接的独立的表现物或表现形式，而只能通过劳动力消耗的相应补偿来体现。所以，

 



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也就是按劳动力消耗的相应补偿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费用即劳动力价值来分
配。 
   （三）劳动力成为商品，不会出现剥削关系，也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存在的前提，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劳动力商品就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消灭了私有制，建立公有制，
劳动剩余产品归全社会共同占有，用于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依然存在着，劳动力成为商品具有
必然性，而且劳动力成为商品并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作者系福建省漳州师范学院政法系讲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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